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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

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案

为做好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，根据《中南

林业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》（中南林发﹝2024﹞77

号）、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方

案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院长任组长，

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院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学科负责人和博士

研究生指导教师代表。负责本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，

组织相关学科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，及时处置招生录取过

程中的突发情况等。

（二）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与录取工作监督小组，由党委书

记任组长，纪检委员任副组长，负责检查监督招生与录取工作有

关规定的落实情况，全程监督本学院、相关学科的招生与录取过

程，受理考生信访或投诉工作。

（三）学科成立综合考核小组，由学科带头人任组长，分管

院领导担任副组长，成员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，成员不少于 5

人，负责相应学科的招生考核工作。

二、考生申请与资格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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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看研究生院网站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

生录取工作方案》。

三、综合考核

考核由外语水平、业务能力、综合素养三个部分组成，考核

包含笔试、面试，考核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一）笔试环节

即业务能力考核，分为业务课 1 和业务课 2，重点考查考生

对本学科（方向）、专业（领域）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综合掌

握情况，内容涵盖所在学科对应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。考试科

目以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公

布的笔试科目为准。每科目考试时长 60 分钟，业务课 1 和业务

课 2 笔试成绩满分分别为 100 分，60 分合格。

（二）面试环节

1.现场答辩：PPT 汇报，个人陈述 15 分钟，陈述内容：个

人基本情况、政治思想、硕士阶段研究进展与成绩、博士阶段研

究计划。

2.外语水平：主要测试考生实际运用英语知识的能力，以口

语对话形式考查学生英语听说能力。英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满分

为 100 分，60 分合格。

3.综合素养考核：主要考查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、专业

知识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能力、科研能力、培养潜质及是否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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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精神、创造能力等，此项能力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60 分合

格，以现场答辩和抽签考题作答的方式进行评分。

4.针对专家的提问进行现场答辩。

面试总时间一般不少于 30 分钟。

四、成绩要求

考生总成绩=[外语水平（100 分）+业务课一（100 分）+业

务课二（100 分）+综合素养（100 分）]/4

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

思想表现、学习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

等方面。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思想政治理论及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

主干课程，满分分别为 100 分。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总成绩，加

试科目成绩不及格（小于 60 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五、录取

学院根据招生计划、录取原则、考生总成绩、思想政治素质

和品德考核结果等方面情况，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上报研究生院。

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定后在研究生院网站

公示。

六、监督和复议

（一）实行录取名单公示制。拟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名单由研

招办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日，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。

（二）实行责任追究制。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对招生录

取过程的公平、公正和招生录取结果全面负责，要完善对招生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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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工作过程的监督，严肃处理违纪违规事件。学院院长为第一责

任人。

（三）实行复议制。在公示期内，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

工作督察组和各招生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监督小组负

责受理考生的投诉、申诉。对投诉和申诉的问题经调查属实的，

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责成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进行复议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严格过程监管，对面试全程实行同步录音录像，并刻

盘保存。复试小组对考生复试情况进行文字记录，并妥存备查。

（二）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接受考生和社会的监督，有疑义

者可向学院研招办反映。

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方式：0731-85623307，电子邮

箱 znlclxy@163.com。

学院招生录取工作监督小组联系方式：0731-85621636，电

子邮箱：505863733@qq.com。

通讯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498 号逸夫楼 512

办公地点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逸夫楼 512

本复试与录取工作方案报研究生院备案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学校另有规定的，按学校规定执行。本方案解释权归学院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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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

2026 年 3 月 22 日


